
与工资有关的待遇、补偿、赔偿金计算方法 

 

劳动关系管理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费用的计算和工资数额有关，下面归纳了实践中六项比

较典型的、与工资有关的待遇、补偿、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供各位亲们参考学习！ 

 

未订书面合同二倍工资基数计算方法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

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

付二倍的工资。 

 

未订书面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基数各地有差异，多数地区规定为当月应得工资。 

 

比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规定，劳动合

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用人单位超过一个月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双倍工资的计

算基数应以相对应的月份的应得工资为准。 

 

广东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会议纪要中认为，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基数为劳动者当月

应得工资，但不包括以下两项：（一）支付周期超过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如季度奖、半年

奖、年终奖、年底双薪以及按照季度、半年、年结算的业务提成等；（二）未确定支付周

期的劳动报酬，如一次性的奖金，特殊情况下支付的津贴、补贴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二）规定，用人单位因未与

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应每月支付的二倍工资，按照劳动者当月的应得工资予以确

定，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加班加点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

动者当月工资包含季度奖、半年奖、年终奖的，应按分摊后该月实际应得奖金数予以确

定。 

 

不过，需注意上海的规定，上海实践中认为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是不含加班工资的。 

 

 

计算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计算方法 

 

用人单位如未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劳动者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如何计算？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规定，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

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

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

工资收入。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

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实践中需注意，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

天数（21.75 天）进行折算。这里的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前 12 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在本用人单位工作时间不满 12 个月的，按实

际月份计算月平均工资。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实行计



件工资、提成工资或者其他绩效工资制的职工，日工资收入的计发办法按照上述规定执

行。 

 

 

工伤待遇中的本人工资计算方法 

 

劳动者工伤事故发生后，其工伤待遇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伤

残就业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计算均与本人工资有关。那么，本人工资如何理解？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 12 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30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 300%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 60%计算。 

 

如果用人单位少报职工工资，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工伤职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

降低的，工伤保险待遇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向工伤职工补足。 

 

 

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计算方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

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

薪期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

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 12 个月。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



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继续享受工

伤医疗待遇。 

 

那么，原工资福利待遇标准如何把握？实践中各地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广东认为原工资

福利待遇，是指工伤职工在本单位受工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福利待遇。工伤职工在本

单位工作不足十二个月的，以实际月数计算平均工资福利待遇。我认为这样规定是比较合

理的。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中工资基数计算方法 

 

劳动合同法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

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

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

资。 

 

这里的工资是应得工资还是实发工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

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 12 个月的平

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 12 个月

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 

 



劳动者每月应得工资与实发工资的主要差别在于各类扣款和费用。应得工资：指未扣社

保、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的所有应发工资总和；实发工资：指实际到手的工资，即已

扣税、社保费、公积金等费用。由于用人单位代扣的社会保险费、税费、其它扣款等均为

个人劳动所得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只是承担代扣代缴义务。因此，所扣除的部分实际上

是劳动者的工资，该部分款项应当计入工资性收入，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应当以税前的、

未扣社保等费用的工资作为计算基数。 

 

以上是正常的计算方式，但有一种特殊情况需注意，即：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

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

年。 

 

 

 

“代通知金”中工资基数计算方法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

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

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该条中“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

月工资”就是实践中俗称的“代通知金”。该“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如何确定？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此进行了规定，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选择额

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的，其额外支付的工资应当按照该劳动者上一个月

的工资标准确定。注意：不是解除合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 

 

实务中需注意，“代通知金”超过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

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法律并无三倍上限的规定。 

 

以上是最基础工资支付法律规定，很多 HR 都认为是非常基础的东西。在日程工作并不会

多加关注，但遇到真实案例操作时，却慌乱手脚。因为一个合同结束会涉及很多不确定因

素，如有操作不慎，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